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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坐上车，发现手机不见了
想下车找，说一句“不好意思”
小偷心虚，乖乖归还手机
虚伪的年代：

主持人，前几天我坐车时碰到一件“惊险”

而又刺激的事情。

主持人：
什么事啊？

虚伪的年代：
我准备从桥下坐车到城区，那天坐车的人很

多，车上有点拥挤。上车后，我刚坐下来，一摸口

袋发现手机不见了。当时，我急了，就在车上大

喊了两声：谁拿了我的手机？结果没人说话。心

想手机会不会掉在车下了，我站起身来准备下车

找一找，就对身边的一个中年男子说了句：不好

意思，结果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

主持人：
发生什么事情了？

虚伪的年代：
那个男子听了一呆，慢慢地从口袋里摸出

一只手机递给我。我一看，正是我的手机。呵

呵，这一幕真的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主持人：
你怎么知道是他拿的？

虚伪的年代：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对他说“不好意

思”，只是想让他让一下路，没想到歪打正着，

原来他就是小偷。不过他递还给我手机的时

候，我却有点慌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

办，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他的同伙。后来，我拿

过手机就匆匆下车走掉了。现在想想，这样的

事真是太惊险了，发现手机被偷到手机失而复

得，前后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有个客人很奇葩，在饮料罐上钻了个小孔
喝完饮料灌上水，发现后还不认账

乐乐：
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件很奇葩的事。

主持人：
什么事情？

乐乐：
我在明珠大酒店附近开了一家旅馆。前几

天晚上，一名客人居然在一罐饮料上边开了个

小洞，把饮料倒出来喝了，再把水灌进饮料罐里

放回原处。后来，被查房的服务员发现了。

主持人：
喔，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乐乐：
查房时，服务员发现茶杯里残留着黄色的

液体，再拿起饮料一看，才发现的。

主持人：
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乐乐：
这名客人坚持说自己没喝，再说一罐饮料

也不贵，8元钱，我们也只好算了。

主持人：
你们确定这件事不是前一位客人做的吗？

乐乐：
当然。因为我们房间里的饮料都是前一

晚客人入住后才拿上去的，早上查房时就发现

这样了。偷喝饮料的客人以前也遇到过，但用

这么奇葩的方法的，还是第一次遇到。

女友要分手爸妈闹离婚
小伙子遇到了一道坎

321：
主持人，都说祸不单行，我觉得真是这

样的，我就遇上了这样的事。

主持人：
为什么这么说？

321：
大学毕业前，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还在学校里谈了一位女朋友，感情一直挺好

的。大家都很羡慕我，说我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主持人：
这不是挺好的吗？

321：
开始时是挺好的，可当我女朋友找到工

作后，慢慢地一切事情变得越来越不顺。我

女朋友在杭州找了一份工作，而我在老家工

作，她嫌我们距离太远，让我也到杭州找工

作。为了两个人的感情，我就把老家这边的

工作辞掉了，准备到杭州找工作。

主持人：
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比较好。

321：
我也是这么想的。去年12月底，我就到杭

州上班了。到杭州后，我发现她好像有意要避

开我，后来我才知道，她跟一名男同事走得很

近，和男女朋友没什么两样。就在前几天，女

朋友跟我提分手，而我在杭州的工作干得很不

顺。前几天，我回家时又听到我爸妈吵架，闹

着要离婚。唉，什么不顺的事情都凑到一起，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我跟一位大学同

学聊天，聊了整整4个小时，心情稍微好了些。

主持人：
人生总有高潮和低潮，要正确处理不如

意的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轻易做决

定，找朋友聊一聊，心情会舒畅一些。

321：
是的，心情不好时不要做决定，道理我懂。

哎，还是让时间来冲淡一切吧。谢谢主持人。

（2016）浙0784民初852号
被告:永康市银业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

永康市西城街道楼塘村）、李金婉（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9305280327，住永康市东
城街道卫星路一弄3幢1号）、李孝银（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6312290415，住永康市
东城街道卫星路一弄3幢1号）、金妙珍（公民
身份号码：330722196310120420，永康市
东城街道卫星路一弄 3 幢 1 号）：原告浙江永
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
市银业家具有限公司、永康市康力特工贸有

限公司、应忠平、应星华、李晓燕、李金婉、李
孝银、金妙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3 日 10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法庭，合议庭组
成人员：应志标、章璐、李晶。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6）浙0784民初1098号
永康市宏昇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康

市城西新区梅垄路 167 号）：原告胡英妙与被
告永康市宏昇机床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3
日 8 时 4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法庭，合
议庭组成人员：应志标、章璐、李晶。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5）金永商初字第2497号
邵 桂 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908119029,住永康市西城街道
潜村西路一弄 9 号）、施励勤（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201227928,住永康市江南街
道华丰东路 35 弄 10 幢 2 单元 204 室）、永康
市富尼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永康市石柱镇
泉湖工业区 311 号）、永康市大方机电有限公

司（住所地：永康市东城金城路 81 号二楼）、
钱 海 汇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405209018,住永康市西城街
道潜村西路一弄 9 号）：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邵桂荷、施励勤、
永康市富尼电器有限公司、永康市大方机电
有限公司、钱海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3 日 9 时 2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19号法庭，合议庭组成人
员：应志标、章璐、李晶。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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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为切实加强市区道路交通管理，减少市区部分道路的拥堵现象。经研究

决定，在卫星路等道路继续实行单向通行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以下道路继续实行单向通行
1、卫星路（7：00－21：00九铃路至江城路段）由南往北实行单向通行。

2、永富南路（7：00－20：00华丰路至千鸿路段）由北往南实行单向通行。

3、永三中路（8：00－21：00丽州路至华丰路段）由西往东实行单向通行。

4、文博路（7：00－20：00 虹霓巷至胜利街路段、8：00－21：00 胜利街至

龙川路段）由北往南实行单向通行。

5、虹霓巷（8：00－21：00 龙川路至胜利街路段、7：00－20：00 胜利街至

文博路段）由南往北实行单向通行。

6、步行街一期道路（8：00－21：00 胜利街至龙川路段）由北往南实行单

向通行。

7、华溪西路（8：00－21：00 三眼井桥至和平桥路段）由北往南实行单向

通行。

8、华溪东路（8：00－21：00 和平桥至三眼井桥路段）由南往北实行单向

通行。

9、山川路（8：00－21：00龙川路至胜利街路段）由南往北实行单向通行。

10、华联商厦西侧道路（8：00－21：00胜利街至龙川路段）由北往南实行

单向通行。

11、物流中心 2 号门口（9：00－21：00）物流中心 2 号门往锡山路实行单

向通行。

12、物流中心 5 号门口（9：00－21：00）物流中心 5 号门往锡山路实行单

向通行。

13、物流中心 7 号门口（9：00－21：00）物流中心 7 号门往东永线实行单

向通行。

二、以下路口继续实行禁止左转
龙川路与丽州桥北端路口实行禁止左转（7：00－21：00龙川中路自西往

东方向禁止左转进入丽州路、丽州桥往龙川路方向禁止左转往东行驶，只得

右转往西行驶）

三、所有车辆驾驶人必须自觉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服从公安交通

管理人员管理，对违反规定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理。

永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6年4月26日

关于卫星路等道路继续实行单向通行的再次通告


